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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吉国家农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昌农高市监处罚〔2025〕 28 号

当事人： 昌吉市纳百鲜水产海鲜店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2652301MA783GTW3U
住所（住址）：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净化路岐峰农贸市场

6-1-20号商铺

法定代表人（经营者）： 于*

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执法人员对昌吉市纳百鲜水产海鲜店

进行检查，在货架上发现待销售的鱼松粉 10袋，净重：50克，

生产日期：2024/12/26,保质期 12个月，售价*元；原味蒜蓉酱 3
瓶，净重 320克，生产日期：2024/05/01，保质期 12个月，售价

*元；甜面酱 4瓶，净重：360克，生产日期：2024/04/01,保质期

18个月，售价*元；中基番茄丁 7罐，净重：300克，生产日期：

2023/08/28,保质期 24个月，售价*元等 66 种调味品已超保质期

限,货值金额****元。执法人员制作了现场笔录，并经经营者于*
现场签字确认。2025 年 12 月 31日报请领导批准，予以立案调

查。

执法人员围绕当事人涉嫌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违法行为

收集相关证据材料，确定违法事实。2026年 1月 12日案件调查

终结。

经查，昌吉市纳百鲜水产海鲜店成立于 2018年 9月 17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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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者为于*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652301MA783GTW3U，
经营场所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净化路岐峰农贸市场

6-1-20号商铺，所属行业为批发业。当事人于 2022－2025 年通

过经销商及电商平台购买了上述调味品，因当事人未建立食品销

售台账，无法提供上述食品供货商资质和进货票据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制作现场笔录 1 份、拍摄现场照片 7 张，证明案件来源

和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的事实。

2、当事人询问笔录 1 份，证明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

品时间和进货渠道的情况。

3、提取当事人《营业执照》和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

1 份，证明当事人经营的主体资格。

4、提取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证明当事人的身份情况。

5、《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、《财务清单》各 1 份，证明现场

过期调味品的具体种类及数量等情况。

2026年 1月 16日，我局向当事人直接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

知书》（昌农高市监〔2025〕28 号），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

处罚内容以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、

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听证要求，

但向我局提交陈述、申辩意见书，申请对其减轻处罚，理由如下：

一是当事人自 2023年 10月起确诊为****等疾病，每周需定期去

医院检查，每月需医药费***元左右。由于身患疾病店铺长期关

门，故未发现货架上大量过期食品。二是当事人主要服务周边居

民，受经济大环境影响，近一年来店铺持续亏损，每月营业额从

之前的****元降至现在***元左右，扣除房租、人工成本后每月

都在赔钱，尚不足以覆盖当事人基本医疗开支。若按拟处罚金额



第 3 页 共 4 页

执行，店铺将面临资金链断裂，当事人失去治疗费用来源。经复

核，酌情采纳当事人的陈述、申辩理由，决定对本案予以减轻处

罚。

本局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十）

项规定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；

（十）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食品

添加剂”，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该规定，构成销售超过保质期的

食品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第一款

第（五）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

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

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

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

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

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；情

节严重的，吊销许可证；（五）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

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”之规定，没收违法所

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

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鉴于在案件调查过程中，当事人主动发布召回公告消除危害

后果的；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，符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一）、（四）项，

符合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

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》第十九条第（四）、（七）项，符合《关于

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第十四条第（二）

项，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、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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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过错等方面，给予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。

综上，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的食品行为,违反了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十）项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第一款第（五）之规定、《新疆

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领域减轻行政处罚事

项清单》第 18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之

规定，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决定处罚如下：

1、没收超过保质期的 66种调味品；

2、罚款 5000元整；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罚没款缴至

乌鲁木齐银行昌吉分行营业部，开户银行行号：313885000018，
北京南路东升鸿福大饭店旁，名称：新疆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

产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，账号：0000020010110012614285；逾期

未缴纳罚没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

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

罚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

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

月内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

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新疆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产业

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2 月 2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二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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